
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選訓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本簡則依據「體育團體輔導及考核辦法」第四條規定及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

組織章程第 23條訂定之，並經 109年 11月 15日第 4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通過。 

二、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為遴選教練及選手參與國際賽事，提供培訓相關協助，
厚植實力，爭取國際最佳成績，提升我國籃網球運動實力，特設置中華民國
籃網球協會選訓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研訂國家代表隊選拔競賽規程。 

（二）研訂國家代表隊教練選手遴選機制。 

（三）審查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名單。 

（四）處理國家代表隊教練及選手申訴事宜。 

（五）審查國家代表隊培訓計畫（含經費需求等）。 

（六）督導選拔、培訓及參賽事宜。 

（七）其他有關教練及選手相關事宜。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 至 9 人，其中 1 人為召集人，1 人為副召集人，由理事長推
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 人： 

1. 資深裁判 

2.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3.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4. 體育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
體育署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
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 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
議。 

（三）應邀請體育署訓輔委員及專家學者列席。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依程序陳報
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教練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本簡則依據「體育團體輔導及考核辦法」第四條規定及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

組織章程第 23條訂定之，並經 109年 11月 15日第 4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通過。 

二、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為教練培訓及管理，厚植教練實力，進而爭取國際比賽
佳績，助益我國籃網球運動往後之發展，特設置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教練委
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研訂績優教練獎勵辦法。 

（二）制定教練制度、考核及講習辦法。 

（三）辦理各級教練之講習及進修。 

（四）審查參加國際教練講習會名單。 

（五）管理各級教練。 

（六）辦理其他有關教練事項。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 至 9 人，其中 1 人為召集人，1 人為副召集人，由理事長推
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 人： 

1.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2. 體育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
體育署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
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 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
議。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依程序陳報
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裁判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本簡則依據「體育團體輔導及考核辦法」第四條規定及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

組織章程第 23條訂定之，並經 109年 11月 15日第 4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通過。 

二、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為建立健全裁判制度，培養裁判人才，增進我國籃網球
裁判素質，提升我國籃網球技術水準，特設置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裁判委員
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制定裁判制度、考核及講習辦法。 

（二）審查參加國際裁判講習會名單。 

（三）辦理各級裁判之講習及進修。 

（四）管理各級裁判。 

（五）辦理其他有關裁判事項。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 至 9 人，其中 1 人為召集人，1 人為副召集人，由理事長推
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 人： 

1. 曾擔任國際賽事裁判 

2. 體育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
體育署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
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 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
議。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依程序陳報
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紀律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本簡則依據「體育團體輔導及考核辦法」第四條規定及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

組織章程第 23條訂定之，並經 109年 11月 15日第 4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通過。 

二、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為發揚體育及運動精神，維護籃網球運動良善風氣，建
立優良籃網球運動環境，以提高籃網球運動之技術與道德水準，特設置中華
民國籃網球協會選訓委員會（以下稱本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訂定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選手及教練行為準則。 

（二）審議年度各級裁判、教練及選手之獎懲事項。 

（三）審議違反籃網球運動規則之選手及教練。 

（四）審議比賽之申訴事件及裁判權力範圍無法處理之爭議事件。 

（五）針對違規事件進行調查及處理。 

（六）提供籃網球運動紀律之諮詢。 

（七）其他有關裁判、教練及選手紀律相關事宜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 至 9 人，其中 1 人為召集人，1 人為副召集人，由理事長推
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 人： 

1. 資深裁判 

2. 曾任國家代表隊教練 

3. 退役國家代表隊選手 

4. 體育專業人士 

5. 法律專業人士 

（三）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
體育署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
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 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
議。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依程序陳報
體育署備查後始得執行。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運動員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本委員會之宗旨在於加強及推廣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與運動員間之聯繫。並經 109 年 11

月 15 日第 4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二、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研議本委員會或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提出有關運動員權益之議題。 

（二）協助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推廣籃網球運動。 

（三）促進健康、環保、婦女、人道、運動禁藥管制等工作之宣導。 

（四）推選參加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理事之代表。 

（五）其他有關籃網球運動之選手相關事宜。 

三、本委員會會址設於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會址內。 

四、本委員會隸屬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對外不得單獨行文。 

五、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5 至 9 人，均屬無給職，其中 1 人為召集人，1 人為副召集人，由理事長推

薦，並經理事會通過，報體育署備查後聘任之。 

（二）本委員會委員以曾經代表我國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運動會、世界大學運動會、

東亞運動會、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亞洲青年運動會、世界運動會、帕拉林匹克運動

會、達福林匹克運動會、亞洲帕拉運動會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組團參加之國際

綜合性賽會、世界單項運動正式錦標賽、亞洲（亞太）單項運動正式錦標賽或其他國

際賽事代表隊選手、年齡滿 20 歲以上為原則。 

（三）本委員會委員任期與理事長同，連聘得連任之；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

過，並報體育署備查。 

（四）本委員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於委員中遴選之，擔任日常聯絡、協調及庶務處

理事宜。 

六、本委員會會議召開： 

（一）每年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但依任務需要可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主持，召

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未克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 人

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三）得邀請教育部體育署訓輔委員及專家學者列席。 

（四）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經理事長同意後，由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依程序陳報體育署備查

後始得執行。 

七、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統籌編列。 

八、本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體育署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本簡則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以下稱運管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五項規定

訂定之，並經 109年 11月 15日第 4屆第 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二、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處理申訴案件之審議，依運管辦法第三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設置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稱申評會）。 

三、申評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申訴事件及作成申訴決定。 

（二）審議違反本簡則之事件及處理。 

（三）針對申訴事件進行調查及處理。 

（四）提供申訴法令諮詢。 

（五）其他相關事項。 

四、申評會審議申訴事項如下： 

（一） 個人會員（代表）、團體會員及團體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章程、規章或不遵守會員

（會員代表）大會決議，致危害特定體育團體名譽及利益者，經會員（會員代表）

大會決議，所為停權、除名之決定。 

（二） 選手、教練或地方性體育團體，因下列事務，不服本會之決定者，得向本會提出申

訴： 

1. 選手、教練違反運動規則。 

2. 選手或教練關於參加國民體育法(以下稱國體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代表隊選拔、訓

練、參賽資格、提名或其他權利義務。 

3. 選手因個人與第三人間，或本會與第三人間贊助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 

4. 地方性體育團體加入本會會員資格或權利義務。 

（三） 個人會員（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對其向本會申請之案件，自收受申請之日起二個

月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損害其權益者，亦得提出申訴。 

五、申評會組織如下： 

申評會置委員九人至十一人，任期二年，由理事會遴聘下列人員擔任；其中任一性別

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一）運動選手理事一人。 

（二）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或教練三人或四人。 

（三）團體會員代表一人。 

（四）社會公正人士三人或四人。 

（五）本會秘書長或副秘書長一人。 

前項第四款社會公正人士，應至少一人具備法律專業。 

申評會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申評會委員名單應報教育部備查。 

六、申評會委員會議，由擔任委員之秘書長或副秘書長，於本會收受申訴日起十日內召集。 

申評會召開會議時，主席由委員就前條第一項第四款委員中推選，並主持會議，其任期

一年，連選得連任；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一人或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七、申訴之提出，申訴人應於收受或知悉決定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為之。 



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並應檢附原決定文

書、有關之文件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三）收受或知悉決定之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四）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五）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六）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訟。 

申評會收受第一項申訴書後，認為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

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 

八、申訴提出後，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申評會應終結

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

提出申訴。 

九、申評會委員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 

申評會委員會議，得經決議邀請申訴人、關係人或學者專家到場說明。 

申訴人申請到場說明而有正當理由者，申評會得指定時間、地點，通知其到場說明。 

申訴人依前二項規定到場說明時，得偕同輔佐人一人至二人為之。申訴案件有實地了解

及調查之必要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推派委員代表至少二人為之；並於委員會議時報

告。 

十、申評會委員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舉其原因及事實，向申

評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委員會議決議之。 

申評會委員有第一項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申評會依職

權命其迴避。 

申評會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經委員會議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其利益之人或利

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十一、申評會辦理申訴，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作成評議決定；必要時，至多得

延長三十日。 

前項三十日期間之計算，以本會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準。 

十二、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通知於二十日內補正而屆期未補正。 

（二）提出申訴逾本簡則第七條第一項規定之期間。 

（三）申訴人不適格。 

（四）原決定已不存在或申訴已無實益。 

（五）對已評議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出申訴。 

（六）依本簡則第四條(三)提起之申訴，本會已為所申請之作為。 

（七）其他非屬本簡則第四條所列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 

十三、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 

原決定所憑之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認原決定為正當者，應以申訴為無理由。 



申訴有理由者，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 

申評會為前項有理由之評議決定，撤銷全部或部分原決定；其有補救措施或應作為者，

本會應定相當期間為之。 

十四、申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經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評議決

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

意行之。 

委員會議為前項決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委員因故未能出席委員會議時，應於開會前向申評會請假。 

未經請假而連續未出席委員會議達十次者，得解聘之。經解聘而出缺之委員席次，應

以該委員所屬本簡則第五條第一項各款之類別，由理事會遴選充任，並適用本簡則第

五條第三項規定。 

十五、申評會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 

（三）原決定之體育團體名稱。 

（四）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五）申評會主席署名。申評會作成評議書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由代理主席署

名，並記載其事由。 

（六）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者，於收受申訴決定之日起 30 日內，得至法院提起

訴訟，或向經教育部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 

（七）評議書作成之年月日。 

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後，應於十日內將評議決定送達申訴人。 

對於本簡則第四條(二)申訴事項之申訴決定不服者，申訴人自收受申訴決定之日起 30

日內得向經教育部認可之體育紛爭仲裁機構申請仲裁，本會不得拒絕。 

十六、申評會評議決定作成後，就其事件，有拘束本會與申訴人之效力。原決定經撤銷後，

本會應重為決定或其他一定作為或不作為者，依評議決定內容及意旨為之。 

十七、申評會之會議決議，由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依程序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十八、附則： 

（一）申評會隸屬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申評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十九、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之，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選務委員會組織簡則 

一、本簡則依據「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十七條規定及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

(以下簡稱本會)組織章程第 19條訂定之，並經 109年 11月 15日第 4屆第 6次理監事聯

席會議通過。。  

二、本會為建立公平公正公開之選務原則，統籌辦理理事長、常務理事、理事、常務監事、

監事及個人會員代表之選舉及罷免，特設置中華民國籃網球協會選務委員會（以下稱本

委員會）。 

三、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選舉及罷免等投票事務之綜合規劃。 

(二) 選舉及罷免等投票事務之辦理及指揮監督 。 

(三) 個人會員代表選區劃分、代表名額之規劃辦理。 

(四) 選舉及罷免監察事務之處理。 

(五) 選舉及罷免相關選務事項規定制（訂）定、修正及廢止之擬議。 

(六) 審定所有候選人之類別及資格要件。 

(七) 審定被聲請罷免人之資格要件。 

(八) 其他有關選舉及罷免相關事宜。 

四、本委員會組織如下： 

(一)置委員 7至 9人，其中 1人為召集人，1人為副召集人，經理事會通過，報教育部

備查後聘任之；其中召集人應由社會公正人士擔任。  

(二)委員會成員須包括下列人員，並至少各 1人： 

1、社會公正人士、體育行政經驗人士、法律專業人士。 

(三)委員不得由理事長、理事、監事、個人會員代表之候選人或被聲請罷免人之配偶、

三親等內血親、姻親、職員或受雇人員擔任。  

(四)委員有上開所定情形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當次選務作業；如不自行迴避者，

應由本委員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五)本委員會任期與理事長同，委員解聘與改聘時，須經理事會通過，並報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五、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一)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克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副召集人亦未克出席

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 1人代理之。 

(二)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決議。 

六、本委員會之會議決議事項，由本會依程序陳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施行。 

七、附則： 

(一)本委員會隸屬本會，不得對外行文。 

(二)本委員會委員均屬無給職。 

八、本組織簡則經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